
贵州省 文件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黔合医办发〔2018〕26号

关于将17种国家谈判抗癌药纳入新农合

保障范围的通知

各市、自治州卫生计生委，贵安新区住房公积金和社会保障服务

中心，仁怀市、威宁县卫生计生局：

根据《国家医疗保障局关于将17种抗癌药纳入国家基本医

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乙类范围的通知》（医保发

〔2018〕17号）要求，结合我省实际，决定将国家谈判的阿扎胞苷等

17种抗癌药（以下简称17种抗癌药）纳入我省新农合保障范围。

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要高度重视，严格按时间节点落实国家政策



将经国家谈判后的17种抗癌药（品种及标准详见附件）纳入

新农合保障范围（仅限于二级及以上医院），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李克强总理有关抗癌药降价

批示精神的重要举措，是坚决打赢医疗保障扶贫攻坚战的具体体

现。各地要高度重视，切实提高认识，强化组织领导，加强统筹协

调，必须在2018年11月底前执行。

各新农合经办机构要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支付范围限制，不

得调整限定支付范围。其支付标准有效期截至2020年11月30

日，有效期满后按照国家医保支付标准有关规定进行调整。有效

期内，如有通用名称药物(仿制药)上市，我办将根据国家调整的

药品支付标准另行调整通知。

二、要保障药品供应使用，确保用药需求

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及新农合经办机构要采取有效措施

保障17种抗癌药的供应和合理使用，各定点医疗机构要强化特

殊药品的管理，积极主动加强相关药品的采购和配备，保障参合

人员基本用药需求。

三、要规范建立台账，保障基金安全

各有关新农合经办机构和医疗机构要对我省有用药需求的

参合患者和具有开具处方资格的医生加强管理，科学规范建立台

账管理制度，做到医生、患者、药品及用量的一致性。同时，各新

农合经办机构要尽快完成辖区信息系统的更新对接，确保参合患

者看病就医费用能即时结算。要充分利用信息化加强监控，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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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省新

型农村
合作医疗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

审核非即时结报参合人员的报账凭证，切实杜绝各种欺诈骗保行

为的发生，保障基金安全。

本通知涉及与我省25种新农合重大疾病保障病种中有关特

殊保障药品价格不一致的，执行本通知中的药品价格，报销比例

按原政策执行。

各地要对费用高、用量大的药品进行重点监控和分析，在执

行过程中，遇到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

联系方式：汪明华 联系电话0851-86815541

附件：阿扎胞苷等17种抗癌药名单

2018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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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阿
扎
胞
苷
等

17
种
抗
癌
药
名
单

X
L

X
L0

1

X
L0

1B

X
L0

1B
C

X
L0

1X

X
L0

1X
C

抗
肿

瘤
药

及
免

疫
调

节
剂

抗
肿

瘤
药

抗
代

谢
药

其
他

抗
肿

瘤
药

嘧
啶

类
似

物

单
克

隆
抗

体

TX
32

TX
33

阿
扎

胞
苷

西
妥

昔
单

抗

注
射

剂

注
射

剂

10
55

元
（
10

0m
g/
支
）

12
95

元
（
10

0m
g（

20
m
l）
/瓶

）

成
年

患
者

中
1.

国
际

预
后

评
分

系
统
（
IP

SS
）
中

的
中

危
-
2
及

高
危

骨
髓

增
生

异
常

综
合

征
（
M
D
S）

；
2.

慢
性

粒
-
单

核
细

胞
白

血
病
（
C
M
M
L）

；
3.

按
照

世
界

卫
生

组
织

（
W

H
O）

分
类

的
急

性
髓

系
白

血
病
（
A
M
L）

、
骨

髓
原

始
细

胞
为

20
-
30

%
伴

多
系

发
育

异
常

的
治

疗
。

限
R
A
S
基

因
野

生
型

的
转

移
性

结
直

肠
癌

。

药
品

分
类

代
码

药
品

分
类

编
号

药
品

名
称

剂
型

药
品

价
格

限
定

支
付

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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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L0

1X
E

蛋
白

激
酶

抑
制

剂

TX
34

TX
35

TX
36

TX
37

阿
法

替
尼

阿
昔

替
尼

安
罗

替
尼

奥
希

替
尼

口
服

常
释

剂
型

口
服

常
释

剂
型

口
服

常
释

剂
型

口
服

常
释

剂
型

20
0
元
（
40

m
g/
片
）
；

16
0.
5
元
（
30

m
g/
片
）

20
7
元
（
5m

g/
片
）
；

60
.4
元
（
1m

g/
片
）

48
7
元
（
12

m
g/
粒
）
；

42
3.
6
元
（
10

m
g/
粒
）
；

35
7
元
（
8m

g/
粒
）

51
0
元
（
80

m
g/
片
）
；

30
0
元
（
40

m
g/
片
）

1.
具

有
E
G
FR

基
因

敏
感

突
变

的
局

部
晚

期
或

转
移

性
非

小
细

胞
肺

癌
，
既

往
未

接
受

过
E
G
FR

-
TK

I
治

疗
。

2.
含

铂
化

疗
期

间
或

化
疗

后
疾

病
进

展
的

局
部

晚
期

或
转

移
性

鳞
状

组
织

学
类

型
的

非
小

细
胞

肺
癌

。

限
既

往
接

受
过

一
种

酪
氨

酸
激

酶
抑

制
剂

或
细

胞
因

子
治

疗
失

败
的

进
展

期
肾

细
胞

癌
（
R
C
C）

的
成

人
患

者
。

限
既

往
至

少
接

受
过

2
种

系
统

化
疗

后
出

现
进

展
或

复
发

的
局

部
晚

期
或

转
移

性
非

小
细

胞
肺

癌
患

者
。

限
既

往
因

表
皮

生
长

因
子

受
体
（
E
G
FR

）
酪

氨
酸

激
酶

抑
制

剂
（
TK

I）
治

疗
时

或
治

疗
后

出
现

疾
病

进
展

，
并

且
经

检
验

确
认

存
在

E
G
FR

T7
90

M
突

变
阳

性
的

局
部

晚
期

或
转

移
性

非
小

细
胞

肺
癌

成
人

患
者

。

药
品

分
类

代
码

药
品

分
类

编
号

药
品

名
称

剂
型

药
品

价
格

限
定

支
付

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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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X
38

TX
39

TX
40

TX
41

TX
42

克
唑

替
尼

尼
洛

替
尼

培
唑

帕
尼

瑞
戈

非
尼

塞
瑞

替
尼

口
服

常
释

剂
型

口
服

常
释

剂
型

口
服

常
释

剂
型

口
服

常
释

剂
型

口
服

常
释

剂
型

26
0
元
（
25

0m
g/
粒
）
；

21
9.
2
元
（
20

0m
g/
粒
）

94
.7
元
（
20

0m
g/
粒
）
；

76
元
（
15

0m
g/
粒
）

27
2
元
（
40

0m
g/
片
）
；

16
0
元
（
20

0m
g/
片
）

19
6
元
（
40

m
g/
片
）

19
8
元
（
15

0m
g/
粒
）

限
间

变
性

淋
巴

瘤
激

酶
（
A
LK

）
阳

性
的

局
部

晚
期

或
转

移
性

非
小

细
胞

肺
癌

患
者

或
R
O
S1

阳
性

的
晚

期
非

小
细

胞
肺

癌
患

者
。

限
治

疗
新

诊
断

的
费

城
染

色
体

阳
性

的
慢

性
髓

性
白

血
病
（
Ph

+
C
M
L）

慢
性

期
成

人
患

者
，
或

对
既

往
治

疗
（

包
括

伊
马

替
尼

）
耐

药
或

不
耐

受
的

费
城

染
色

体
阳

性
的

慢
性

髓
性

白
血

病
（
Ph

+
C
M
L）

慢
性

期
或

加
速

期
成

人
患

者
。

晚
期

肾
细

胞
癌

患
者

的
一

线
治

疗
和

曾
经

接
受

过
细

胞
因

子
治

疗
的

晚
期

肾
细

胞
癌

的
治

疗
。

1.
肝

细
胞

癌
二

线
治

疗
；

2.
转

移
性

结
直

肠
癌

三
线

治
疗

；
3.

胃
肠

道
间

质
瘤

三
线

治
疗

。

接
受

过
克

唑
替

尼
治

疗
后

进
展

的
或

者
对

克
唑

替
尼

不
耐

受
的

间
变

性
淋

巴
瘤

激
酶
（
A
LK

）
阳

性
局

部
晚

期
或

转
移

性
非

小
细

胞
肺

癌
（
N
SC

LC
）
患

者
。

药
品

分
类

代
码

药
品

分
类

编
号

药
品

名
称

剂
型

药
品

价
格

限
定

支
付

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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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L0

1X
X

其
他

抗
肿

瘤
药

TX
43

TX
44

TX
45

TX
46

舒
尼

替
尼

维
莫

非
尼

伊
布

替
尼

伊
沙

佐
米

口
服

常
释

剂
型

口
服

常
释

剂
型

口
服

常
释

剂
型

口
服

常
释

剂
型

44
8
元
（
50

m
g/
粒
）
；

35
9.
4
元
（
37

.5
m
g/
粒
）
；

26
3.
5
元
（
25

m
g/
粒
）
；

15
5
元
（
12

.5
m
g/
粒
）

11
2
元
（
24

0m
g/
片
）

18
9
元
（
14

0m
g/
粒
）

49
33

元
（
4m

g/
粒
）
；

39
57

.9
元
（
3m

g/
粒
）
；

32
29

.4
元
（
2.
3m

g/
粒
）

1.
不

能
手

术
的

晚
期

肾
细

胞
癌
（
R
C
C）

；
2.

甲
磺

酸
伊

马
替

尼
治

疗
失

败
或

不
能

耐
受

的
胃

肠
间

质
瘤
（
G
IS
T）

；
3.
不

可
切

除
的

，转
移

性
高

分
化

进
展

期
胰

腺
神

经
内

分
泌

瘤
（
pN

E
T）

成
人

患
者

。

治
疗

经
C
FD

A
批

准
的

检
测

方
法

确
定

的
B
R
A
F

V
60

0
突

变
阳

性
的

不
可

切
除

或
转

移
性

黑
色

素
瘤

。

1.
既

往
至

少
接

受
过

一
种

治
疗

的
套

细
胞

淋
巴

瘤
（
M
C
L）

患
者

的
治

疗
；

2.
慢

性
淋

巴
细

胞
白

血
病

/
小

淋
巴

细
胞

淋
巴

瘤
（
C
LL

/S
LL

）
患

者
的

治
疗

。

1.
每

2
个

疗
程

需
提

供
治

疗
有

效
的

证
据

后
方

可
继

续
支

付
；

2.
由

三
级

医
院

血
液

专
科

或
血

液
专

科
医

院
医

师
处

方
；

3.
与

来
那

度
胺

联
合

使
用

时
，
只

支
付

伊
沙

佐
米

或
来

那
度

胺
中

的
一

种
。

药
品

分
类

代
码

药
品

分
类

编
号

药
品

名
称

剂
型

药
品

价
格

限
定

支
付

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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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H

X
H
01

X
H
01

C

X
H
01

C
B

除
性

激
素

和
胰

岛
素

外
的

全
身

激
素

制
剂

垂
体

和
下

丘
脑

激
素

及
类

似
物

下
丘

脑
激

素

抗
生

长
激

素

TX
47

TX
48

培
门

冬
酶

奥
曲

肽

注
射

剂

微
球

注
射

剂

29
80

元
（
5m

l:3
75

0I
U
/支

）
；

14
77

.7
元
（
2m

l:1
50

0I
U
/支

）

79
11

元
（
30

m
g/
瓶
）
；

58
00

元
（
20

m
g/
瓶
）

儿
童

急
性

淋
巴

细
胞

白
血

病
患

者
的

一
线

治
疗

。

胃
肠

胰
内

分
泌

肿
瘤

、
肢

端
肥

大
症

，
按

说
明

书
用

药
。

药
品

分
类

代
码

药
品

分
类

编
号

药
品

名
称

剂
型

药
品

价
格

限
定

支
付

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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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印10份


